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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重病病种和慢性病病种

低保认定中的

重病病种

儿童先天性心脏病、儿童急性白血病、重度精神疾病、妇女宫颈癌、唇腭裂、甲亢、耐多

药结核病、乳腺癌、肺癌、食道癌、胃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急性心肌梗塞、脑梗死、I

型糖尿病、血友病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、恶性肿瘤、尿道下裂、终末期肾病、艾滋病机会

性感染、器官移植抗排异（不包括器官费用）、产科急危重抢救、儿童苯丙酮尿症、透析、

不鲁氏杆菌等应纳入重病范围的疾病。

低保认定中的

慢性疾病病种

肺心病、高血压Ⅲ级（合并靶器官损害）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放疗化疗、慢性肾功能衰竭

及尿毒症透析治疗、肾移植手术后的抗排异治疗、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狂躁症、慢性乙型肝

炎、肺结核、冠心病及手术后期治疗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股骨头坏死、脑梗塞、银屑病、

过敏性紫癜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结节病、重度神经性皮炎。市传染病医院及以上医疗机构

住院治疗的布病和耐多药性结核病，以及呼和浩特市相关部门规定的应纳入慢性病范围的

其他疾病。


